
新民黨 

就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之意見 

 

背景 

1. 隨著人口老化，現時政府為長者提供的住宿照顧服務及社區照顧服務，遠遠

不足以應付因應人口老化而不斷上升的需求。如何加強各項支援服務及紓緩

院舍輪候情況，為政府必須正視的問題。 

2. 政府將於本年九月份推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在全港其中八

區推行，預計區內一千二百名中度缺損的長者將可受惠，為期四年；服務券

的最高價值亦由原定的五千元增加至五千八百元。 

3. 新民黨認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概念，認為「錢跟長者走」能夠達致效用

最大化，具備充足彈性，便利長者的需要，提升服務素質。 

4. 我們認為實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能夠帶動「居家安老」的風

氣。現今輪候長者院舍的人數眾多，院舍數目供不應求。透過推行社區照顧

服務，長者能夠以家居為基礎，達到安老的目的。 

5. 我們亦歡迎政府願意承擔部份服務券的支出，唯有關金額與比例則有討論空

間。而試驗計劃先接受身體機能中度或以上程度缺損的長者，讓他們可以優

先使用公帑資助的服務，亦符合公平分配資源的原則。 

 

居家安老的重要性 

6. 政府在施政報告當中，提出以「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為安老政

策方針，加強資助長者社區和住宿照顧服務。然而，投放在社區照顧與院舍

照顧之上的比重並不平均。 

7. 據安老事務委員會的資料顯示，對比起許多世界各地的國家，香港擁有更高

的院舍入住率。在二零零九年，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入住率為百分之六點

八，對比起日本、新加坡、中國、英國、加拿大、美國等國家為高。政府一

貫以來重視院舍服務，每年投放大量資源，增加安老院舍資助宿位，並就院

舍的發牌制度作出管制。 

8. 然而，居家安老的概念一直未受到足夠的支援，社區照顧服務亦頗為不足。

根據政府的報告顯示，在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資助院舍服務名額是 24,746

個，而社區照顧服務只有 7,089個名額。在財政上，資助院舍服務的開支是

25.49億元，而社區照顧服務的開支僅為 3.81億元。 

9. 提供社區照顧的服務機構可提供不同形式的日間護理服務如物理治療，及送

飯、陪診等家居照顧服務予合資格的長者，讓長者能夠留在家中，安享晚年。

家庭是長者最熟悉與最有感情的地方，對比起入住長者院舍，更多長者皆希

望留在家中安老，保持與家人及鄰里之間的緊密關係。 

10. 長遠而言，按其他國家的經驗，有效的社區照顧服務能減低或推遲長者入住

院舍，改善長者服務使用者的身體機能，以及減低認知能力退化，減少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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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安老院舍的需求。 

 

「錢跟長者走」維護自由選擇權 

11. 在「錢跟長者走」的新概念下，新方案比現行的制度更能維護長者的自由選

擇權。長者及其家人將享有更大的選擇權與自由度，讓長者作出最適合個別

需要的選擇。服務券以長者家庭為單位，讓有經濟能力的長者負擔不同比例

的服務費用，自由選擇他們所喜愛的服務。 

12. 在服務素質上，「錢跟長者走」實質上是把市場競爭的機制直接引入長者社

區服務中，促進長者社區服務機構間競爭。 

13. 長者及其家人能夠運用消費者權利，有效淘汰素質差的服務營運者，現存的

服務營運者必須大力改善服務才能吸引用家。服務券的出現將有效提升社區

安老服務的素質。 

14. 若要將長者社區服務納入「錢跟長者走」的資助模式，在長遠上必須有系統

地審核其服務素質，定期覆檢服務供應商能否長期提供高水平的服務。 

 

共同付款制度 

15.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能夠推動居家安老的普及，有效減低安老院舍

的需求，容讓長者在熟悉的朋濟與環境之中安享晚年，唯服務券的細節與社

區照顧服務的配套有待討論。 

16. 根據國際經驗，社區照顧服務主要沿用兩種制度，一種是高稅制模式，由國

家庫房承擔，另一種是社會保險模式，由國民選購的長期照顧保險承擔服務

費用。而以資助使用者的方式和使用者「共同付款」分擔服務費用亦屬常見

的操作。 

17. 共同承擔制度能夠透過對服務使用者進行個人資產審查，讓使用者承擔部分

責任的同時，紓緩政府在社會福利上的負擔，令社會福利服務得以持續發

展，並確保社會資源優先使用在最有需要之長者身上。 

18. 根據政府最新的方案，共同承擔制度按長者家庭的收入調整資助比率，政府

從最少資助五成到最高的九成，金額由二千五百元到四千五百元不等。唯即

使身處最低的階層或申領綜援人士，仍須繳交一成的服務券價值，即五百元。 

 

意見及建議 

在服務使用者上 

19. 共同付款制度無疑能夠讓服務使用者分擔部份責任，有效地減低濫用服務的

情況。但是，最基層的一群服務使用者能否承擔部份開支成為疑問。 

20. 事實上，即使是第一組別，每月五百元的開支對低收入或基層人士而言，是

一筆很大的數目。要求他們共同承擔付款將會減少他們參與計劃的誘因，令

基層長者得不到適切的援助。 

21. 我們認為局方應加強參與服務券計劃的誘因，吸引更多基層或低收入家庭參



與，否則計劃最終只會淪為對較有經濟能力家庭的補貼（即集中於組別五，

由政府資助服務券金額一半的群組），卻未能顧及基層人士，有違公平分配

資源的原則。 

22. 在金額方面，在服務推行的四年間，局方應定期檢視每月五千八百元的長者

服務券金額，衡量能否於市場上購置足夠的服務。由於不同程度的身體機能

缺損需要不同程度的服務，當局方以個案管理的形式來運作服務券時，應增

添服務使用量的評估，按照長者身體狀況所需要的服務量，即身體健康狀況

作出評估，檢討每月五千八百元的金額是否足夠讓普遍長者使用服務。 

23. 除此以外，有關方案規定所有使用者一旦參加計劃，便必須繳交共同付款

額。若果有長者參與計劃，但服務的使用量並未如預期的多，對如何處置剩

餘的金額則未有交待。 

24. 當局既然容許使用者按他們的需要，自由地在服務券之上額外付款，以享用

更多服務的同時，同樣應開放討論空間，讓公眾討論如何處置剩餘金額的問

題。 

25. 為了成功推行服務券計劃，新民黨認為局方應推出妥善的監察及監管制度，

監察資助券使用者與服務營運者的素質。在受助家庭上，當局應避免直接發

放現金，以確保服務使用者將資助正確地用於長者社區照顧之上。 

26. 由於服務券涉及利益，有人可能轉移服務券的服務以圖取利潤。局方除了要

妥善監察外，亦應清晰訂明串謀行騙者的刑罰，以儆效尤。 

 

在服務供應者上 

27. 在服務營運者方面，過往社會福利署透過資助或支付合約金額，以委託非政

府機構提供社區照顧服務。但在服務券實施後，對有關機構的直接資助會否

減少？局方宜在諮詢過程之中，公佈有關資助金額的轉變，讓服務營運者在

服務券推出前作相應的準備。 

28. 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服務營運者的素質。現實上，

由於社區照顧服務涵蓋範圍太廣，服務營運者太多，短期內難以發牌制度規

管。然而，長遠上，如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試驗計劃成功，局方有必要設立

獨立監察和臨床評估機制，以確保服務素質。 

29. 現存的安老服務一般由非政府機構營運，並未開放市場予私人機構，造成由

非政府機構壟斷市場的局面。然而，許多非政府機構本身無力營運安老服

務，大多只能外判予坊間的私人公司。若果當局願意直接開放安老服務予私

人市場，其營運費用將有望下降，而其服務素質亦可提升。 

30. 有關安老服務的員工嚴重不足問題，尤其是有經驗的日間護理員及家居護理

員，即使提供很基本的服務，人手亦十分之缺乏。新民黨提議研究可否開放

本地市場，在不衝擊本地就業的情況下，增加「補充勞工計劃」的名額，有

限度增聘外地有經驗的護理員，以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 

31. 各種社區照顧服務的服務時間應該延長至非辦公時間及週末和公眾假期，以



更迎合服務使用者及其家人的需要。現時無論以家居為本的照顧服務或以中

心為本的日間護理服務，一般的辦公時間只在平日的朝九晚五，少量延長至

晚上九時。在發展長者服務券的同時，亦要改善相關機構的服務時間、服務

的範圍及場地空間。 

 

總結 

32. 政府願意推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為長者的退休生活作出更大的承擔，是

值得肯定的。然而，有關服務券的細則與社區照顧服務業的長遠發展，例如

釐定服務券的資助範圍、服務券的資助金額、共同付款制的比例、如何促進

社區照顧服務業的市場發展等等，尚有許多討論的空間。局方在推行試驗計

劃後，應就以上各範疇作出檢討及研究，以更有效地惠及一眾長者的需要。 

 

二零一三年六月 


